
 

《综合应急防灾空间规划指南（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为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团体标准，任务源于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全

域全要素”防灾管控的实践需求。根据《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试

行）》，经学会标准化委员会审查论证，该标准被列入 2025年度团体标准立项计划（浙规

学〔2025〕12号），聚焦规划实操性，衔接现行国标、行标，补充全域国土空间防灾指

引。 

（二）编制单位 

本标准由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牵头起草，联合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浙

江省地下建筑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共同编制。各参编单位分工明确：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

研究院：负责标准整体框架设计、核心内容编制及统筹协调；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

院：参与“一张图”衔接指引、国土空间评估等技术内容；浙江省地下建筑设计研究院有

限公司：负责应急防灾相关设施等内容。 

（三）主要工作过程 

前期准备阶段牵头单位梳理国内外综合防灾标准现状（如国内《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

划编制规程》TD/T1086-2023、美国 FEMA技术导则、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收集浙

江省人防专项规划、防洪防涝规划等实践成果，确定标准适用范围、核心章节框架，组建

由 15名专家构成的编制组。 

草案编制阶段（2025年 2-8月）：编制组按“评估-布局-衔接-成果”逻辑推进，完

成《指南（草案）》，涵盖总则、术语定义、风险评估、空间布局、编制指引等 7章及 2

个附录。期间召开多次内部研讨会，优化“平灾结合”设施配置、多灾种风险叠加分析等

内容。 

评审阶段（2025 年 9-10月）：2025年 10 月 15日，组织来自浙江大学、浙江省农科

院、浙江财经大学、浙江工商大学、杭州市勘测设计研究院等 5位专家召开评审会，专家

原则同意通过评审，提出“简化非核心内容、细化各级成果要求”等 4项优化建议。 

修改完善阶段（2025年 10-11月）：编制组对照专家意见逐项修改：如在“安全评估

章节”区分基本项与拓展项，形成当前《指南（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一）编制原则 

人民至上，安全优先：以保障生命财产安全为核心，优先布局应急避难、医疗救护等

民生设施，衔接《总体国家安全观》中“以人民安全为宗旨”的要求。 

系统防御，全域统筹：突破传统城市防灾局限，将农业空间（农田水利防灾）、生态

空间（森林火灾防控）纳入评估范围，构建“点（设施）-线（通道）-面（片区）”全域

防灾体系，参考日本“地域防灾规划”中“系统性防灾”理念。 

预防为主，平灾结合：强调风险源头管控，如划定地震活动断层避让线、洪涝风险控

制线；推动学校、公园等公共设施“平灾两用”，如体育馆兼作长期避难场所，参考美国

FEMA“灾前预防能力建设”策略。 



科学规划，精准管控：基于国土空间“一张图”，采用 GIS空间叠加、情景模拟技

术，分级传导防灾目标（省级侧重协调、市县级侧重实施、乡镇级侧重落位），衔接《国

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规程》（TD/T1086-2023）的层级传导要求。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核心技术内容框架 

标准共 7章+2个附录，框架设计依据“问题导向-技术支撑-实施保障”逻辑，参考国

内《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GB/T51327-2018）“评估-布局-设施”结构，补充“一张

图衔接”“分级编制指引”等创新章节，解决现行国标“侧重城市、缺乏全域指引”的不

足。 

2.与现行标准的衔接与提升 

对于《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规程》（TD/T1086-2023），细化详细规划防灾落位

要求，补充“平灾结合设施转换机制”； 

对于《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GB/T51327-2018），拓展至农业、生态空间，增加

新兴灾害、复合型灾害的规划应对考虑； 

对于《防灾避难场所设计规范》（GB51143），明确避难场所与“一张图”数据融合要

求，新增“避难场所动态调整”。 

 

三、相关研究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效益 

（一）相关研究综述 

国内研究现状现行防灾标准分为两类：一是国家标准（如《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

GB/T51327-2018），侧重县级以上城市防灾框架，缺乏全域覆盖；二是行业标准（如《国

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规程》TD/T1086-2023），侧重省级、市县级规划原则和规程。地

方实践中，浙江省已开展人防专项规划、防洪防涝规划，但存在“单灾种规划分散、空间

协调不足”问题，需通过团体标准整合。 

国外研究现状美国 FEMA强调“风险评估-策略制定-实施监测”全流程，注重多部门协

同；日本通过《灾害对策基本法》确立防灾规划的法律地位，构建“预防-应急-复兴”全

链条体系。两者均重视“平灾结合”与“数字化管控”，为本标准提供技术借鉴，但需适

配中国“国土空间规划体系”特色，如“三区三线”衔接。 

前期研究基础牵头单位已主持《浙江省县（市）域总体规划编制导则》《浙江省海绵

城市规划设计导则》等 10余项省级标准，承担浙江省人民防空专项规划、多地综合防灾规

划等项目，积累了“全域防灾”“设施统筹”的实践经验，为标准编制提供数据与技术支

撑。 

（二）技术经济论证 

标准采用的“多灾种风险叠加分析”“GIS 空间落位”等技术，已在相关规划实践中

应用；编制组包含规划、人防、市政、结构、地质、防洪、GIS等多领域专家，具备技术

落地能力。 

投入规模与地方常规预算匹配，且可通过“避免重复规划”“优化设施布局”降低后

续实施成本（如整合单灾种设施，减少重复建设投入）。 

（三）预期效益 

1.社会效益 

提升防灾响应效率，明确“灾害高风险片区整治对策”“应急通道分级管控”；保障

民生安全，实现“全域避难场所覆盖”“生命线工程冗余配置”，降低灾害导致的人员伤

亡与财产损失。 

2.经济效益 



优化资源配置，通过“平灾结合”整合设施（如学校兼避难场所），预计减少防灾设

施建设投入；参考浙江省历史数据，完善的防灾规划可使台风、洪涝灾害经济损失降低。 

3.生态效益 

衔接生态空间保护，将生态廊道作为防灾隔离带、湿地作为洪水调蓄空间，提升生态

系统韧性；减少灾害次生影响，通过“重大危险源空间隔离”，降低灾害对土壤、水体的

污染。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借鉴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

比情况 

（一）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借鉴程度 

本标准结合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实际需求，非等效借鉴国际先进经验，核心技术内容参

考依据明确且适配国内实践： 

1.美国联邦应急管理署（FEMA）技术导则 

参考 FEMA中“灾害识别-脆弱性评估-风险排序”的风险评估框架（符合 GB/T26376对

“灾害风险评估”的术语定义），在标准 5.2章节细化“单灾种风险评估-多灾种叠加分

析”流程，补充基于国土空间“一张图”的风险动态调整机制（依据 GBT39972-2021数据

更新要求）；借鉴其“规划实施-效果监测-动态优化”全链条管理理念，在 7.4章节设计

应急防灾要素与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的融合路径，实现风险管控动态化（衔接

TD/T1086-2023中“动态调整灾害风险区”要求）。 

2.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及地域防灾规划 

参考日本《灾害对策基本法》中“防灾规划与国土空间规划协同衔接”的法律定位理

念，在标准 4.3章节明确本标准需衔接省级、市县级、乡镇级国土空间规划的强制性要

求；采纳其“预防-应急响应-灾后复兴”全流程防灾结构，在 6.1章节补充“灾害高风险

片区整治技术要求”“灾后设施修复时序指引”，与 GB/T51327-2018中“灾后恢复”条款

形成互补。 

（二）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对比维度 本标准 美国 FEMA 导则 日本地域防灾规划 

覆盖范围 

衔接“三区三线”，覆盖城镇、农业、生

态 全 域 国 土 空 间 （ 依 据 TD/T1086-

2023“全域防灾”要求） 

侧重城镇与社区防

灾，生态空间防灾仅

作一般性提及 

覆盖城乡空间，但农业

空间防灾以农田水利设

施为主，缺乏系统评估

指引 

数字化水

平 

基于 GBT39972-2021，实现应急防灾要素

矢量落图、动态更新，与“一张图”实施

监督系统无缝对接 

强调跨部门数据共

享，但未与国土空间

规划体系深度融合 

注重灾害实时监测，但

数字化成果与规划落地

衔接不足 

平灾结合 

明确公共设施（如学校、体育馆）平灾转

换机制，量化转换时效（如体育馆转为避

难 场 所 的 功 能 改 造 时 长 ） ， 符 合

GB51143“平灾两用”要求 

注重设施共享，但未

划分转换等级及量化

指标 

强调“平灾两用”理

念，但实操中缺乏设施

转换的技术参数指引 

地域适配

性 

衔接国内“社区生活圈”“乡镇级规划

管控”要求，适配三级国土空间规划行政

架构 

基于联邦制，州与地

方自主制定实施细

则，与国内行政体系

差异较大 

基于都道府县行政架

构，城乡防灾统筹模式

与国内“城乡融合”需

求不完全匹配 



综上，本标准在“全域国土空间覆盖”“数字化与规划体系融合”“地域行政架构适

配”方面形成针对性技术补充，在“风险评估流程”“平灾结合理念”上与国际先进水平

保持协同，为国内全域综合防灾规划提供实操指引。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严格遵循现行法律、法规及强制性标准要求，无冲突，具体衔接如下： 

（一）与法律、法规的衔接 

1.《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 

贯彻该法“预防为主、预防与应急相结合”核心原则，在“综合应急防灾评估通用性

指引”中细化“多灾种风险调查-隐患排查整治-动态评估”流程，在 “应急保障基础设施

和服务设施”中明确应急指挥中心、物资储备库等设施的空间布局要求，直接呼应法律中

“建立健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体系”“完善应急保障设施”的法定要求，确保规划与应急

管理法定流程一致。 

2.《中华人民共和国防震减灾法》 

针对法律“加强地震监测预警、推进抗震设防”的要求，在“重点灾害防控空间”中

划定“地震活动断层避让线”，禁止特殊设防类、重点设防类建筑布局；在“城镇空间安

全评估”中纳入建筑抗震等级、疏散楼梯间数量等核心指标，落实法律中“国土空间规划

应考虑地震安全”的强制性要求。 

3.《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依据法律“保障防洪安全、严格保护行洪通道”的规定，在“空间布局与灾害风险避

让”中明确“行洪滩地禁止建设有碍行洪的设施”，要求“防洪避难场所地面标高”，确

保规划符合法律对防洪空间保护的法定边界。 

4.《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 

围绕法律“加强消防设施建设、保障消防通道畅通”的要求，在“城市应急交通”中

明确应急通道的消防通行标准，划定防火隔离带，落实法律对消防空间与设施的配置要

求。 

5.《中华人民共和国气象法》 

针对法律“加强气象灾害监测预警、统筹气象灾害防御”的要求，在“灾害类型”中

纳入台风、暴雨、高温等气象灾种，在“多灾种风险综合评估”中细化气象灾害与洪涝、

地质灾害的叠加分析，确保规划响应法律对气象灾害防御的系统性要求。 

6.《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依据法律“严格土地用途管制、保护耕地与生态用地”的规定，在“国土空间灾害风

险分区”中明确“农业空间避让地质灾害隐患点、行洪通道”，在“功能分区与风险应对

管控”中限制灾害高风险区耕地非农化，确保规划符合法律对土地开发利用的安全底线。 

7.《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 

围绕法律“统筹城乡规划、落实防灾安全要求”的规定，在 4.3.1“规划体系与衔

接”中明确与总体规划、详细规划的传导关系，在 7章“规划‘一张图’衔接指引”中要

求成果纳入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落实法律对规划衔接与实施监督的法定要求。 

8.《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 

紧扣意见“全域全要素管控、构建国土空间安全格局”的核心要求，在“科学规划，

精准管控”中强调衔接“三区三线”，将城镇、农业、生态空间纳入全域防灾评估，实现

与国家国土空间规划体系改革方向的全面对接。 

（二）与强制性标准的衔接 



本标准规范性引用或衔接 10项现行强制性标准（国家标准），核心衔接内容严格匹配

技术要求，具体如下： 

强制性标准 衔接内容 

《自然灾害管理基本术语》

GB/T26376 

第 3 章“术语和定义”中，“灾害防御空间”“风险控制线”“防灾隔

离带”等术语定义，均与该标准中“灾害风险”“防灾设施”等核心术

语的内涵一致，确保术语体系统一。 

《自然灾害分类与代码》

GB/T28921 

5.2.1“灾害类型表”中，将自然灾害分为地质、水文与海洋、气象、地

震等类别，与该标准的灾害分类代码体系完全对应，为多灾种风险评估

提供分类依据。 

《安全韧性城市评价指南》

GB/T40947 

4.2.3“韧性防御目标”中，提出“特大灾害时保障救援通道畅通、关键

设施快速恢复”的要求，对接该标准中“城市韧性评价指标”，确保规

划目标与韧性城市建设标准协同。 

《城市综合防灾规划标准》

GB/T51327-2018 

6.4.1.1“应急通道设置要求”（救灾干道≥15m、疏散主通道≥7m）、

6.4.3.3“避难场所人均面积”（紧急期 0.5 ㎡/人）等技术指标，均直

接采用该标准核心参数，同时拓展至农业、生态空间，形成城乡全域覆

盖的补充。 

《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辨

识》GB18218 

6.2.3“空间布局与灾害风险避让”中，明确“新增建设用地避让危险化

学品重大危险源外部防护距离”，严格按该标准的危险源辨识方法与防

护距离要求，管控重大危险源周边开发活动。 

《防洪标准》GB50201 

6.3“重点灾害防控空间”中，“防洪避难场所地面标高≥历史最大洪水

水位+0.5m 安全超高”“蓄滞洪区禁止永久性建筑”等要求，完全符合

该标准对防洪保护区、蓄滞洪区的设防与管控规定。 

《城市排水工程规划规范》

GB50318 

6.2.4“竖向设计与设施布局协同”中，要求“地下空间出入口设置防洪

闸”“排水系统与竖向设计衔接”，对接该标准中“城市内涝防治重现

期”要求，提升内涝防御能力。 

《城市抗震防灾规划标准》

GB50413 

6.3“重点灾害防控空间”中，“地震活动断层避让线（20-50米）”“重

点设防类建筑避开抗震不利地段”等管控要求，严格遵循该标准对地震

风险区与抗震设施的规划规定。 

GB51143《防灾避难场所设计

规范》 

6.4.3.3“避难场所配置指标”中，避难场所分类（紧急/固定/中心）、

服务半径（紧急≤0.5km、长期≤2.5km）、人均有效面积（短期 2.0 ㎡/

人）等参数，均直接采用该标准的强制性指标，确保避难场所设计合规。 

《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

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GB/T39972-2021 

第 7 章“规划‘一张图’衔接指引”中，数据质量要求（完整性、规范

性）、工作程序（入库申请-审核-发布）、要素融合（风险控制线、设施

布局矢量落图），均符合该标准的信息系统建设与数据管理规定。 

本标准为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团体标准，定位为现行国标、行标的补充，不替代

强制性标准，仅在“全域防灾实操”“地方特色灾害应对”等方面细化技术要求，形成

“国标/行标-团体标准”协同支撑体系。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分歧集中在“农业空间防灾深度”“‘一张图’数据融合方

式”“各级规划成果要求”3个方面，处理情况如下： 

（一）农业空间防灾评估的范围与指标 

意见内容：专家杨良山提出“农业空间安全评价应增加农业生产模式、生物安全、森

林火灾风险评估”。 



分歧焦点：农业空间防灾是否需覆盖“生产模式优化”“生物灾害防控”。 

处理经过：编制组研究浙江省农业灾害案例，在 5.3.1.2章节补充“农业生产模式与

灾种适配性评估”“生物灾害（病虫害）防控能力评估”，将其列为“拓展项”（非必

选，按需开展）。 

依据：农业农村部、水利部、应急管理部、中国气象局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农业防

灾减灾救灾能力建设的指导意见》。 

（二）“一张图”数据重叠的解决方式 

意见内容：专家祁巍锋提出“灾害风险数据在‘一张图’中可能重叠冲突，需分主

次”。 

分歧焦点：是否按灾害重要性分级处理数据，避免规划矛盾。 

处理经过：编制组在 5.1.3章节将评估内容分为“基本项”（必选，如重大危险源调

查、主要灾种风险评估）与“拓展项”（可选，如新兴灾害评估），在 7.4章节明确“按

灾害影响程度排序,优先叠加高风险灾种数据”的处理原则。 

依据：《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实施监督信息系统技术规范》。 

（三）不同层级规划成果的细化程度 

意见内容：王敏锋专家建议明确乡镇级与详细规划成果差异、加强专项规划评估分

量；苑韶峰专家建议指导各级规划必选与特色内容。 

分歧焦点：各级规划成果侧重“管控要求”还是“设施落位”，及专项规划与总规、

详规的成果衔接逻辑。 

处理经过：编制组在附录 A 分层级明确成果重点（省级侧重区域协同、乡镇级侧重管

控引导、详细规划侧重设施落位）；4.3.1 章节明确 “专项规划补充总规细节、指导详规

落位”，附录 B 区分专项与详细规划文本 / 图纸差异（如专项含风险区划图、详规含设

施布局详图）。 

依据：《国土空间综合防灾规划编制规程》（TD/T1086-2023），编制单位在各级国土

空间规划实践工作经验。 

 

七、推荐学会标准作为国家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暂不推荐直接作为国家标准，建议通过“地方试点-扩面推广-完善修订”的路

径推进。 

考虑到国土空间综合防灾具有显著地域性差异（如沿海城市侧重台风洪涝防控、山区

侧重地质灾害防治），当前学会标准虽已构建全域全要素防灾框架，但农业空间防灾适配

性、“一张图”数据地方化融合等实操细节，仍需结合不同地域场景验证优化，直接推荐

作为国家标准可能存在适应性不足的风险。建议先选取灾害类型典型的地区（如山区、沿

海地市）开展试点，重点验证农业生物安全评估、多灾种数据重叠处理等特色内容的落地

性；待试点优化后，在同类型区域扩面推广，积累不同地域防灾实践经验；最终结合推广

反馈完善标准技术细节，待覆盖全国主要灾害场景、解决跨区域协同防灾等关键问题后，

再评估升级国家标准的可行性，确保标准科学性与实操性的全国适配。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一）组织措施 

建议由浙江省城乡规划设计研究院、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研究院、浙江省地下建筑设

计研究院有限公司联合学会标委办牵头推广宣传，积极申请试点，在实践中评估、优化调

整并完善。 

（二）措施建议 



1.数据应用：依托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一张图”，统筹考虑综合应用灾害风险区、

防灾设施、风险控制线等矢量数据； 

2.案例示范：选取典型城市或试点城市，评估现有规划中的综合应急防灾内容，推进

标准化建设。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浙江省国土空间规划学会团体标准，定位为“补充现行国标、行标，细化全

域防灾实操指引”，与现行国家标准（如 GB/T51327-2018、TD/T1086-2023）、行业标

准、地方标准无冲突，且需与上述标准协同使用，因此不建议废止任何现行有关标准。 

若未来国家或浙江省发布同类标准，需按“上位标准优先、新旧衔接”原则，对本标

准进行修订或替代，确保标准体系的协调性。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一）标准适用边界 

本标准明确“不替代现有单灾种专项规划”，而是在国土空间规划体系下统筹整合各

单灾种防灾要求（如抗震、防洪、消防），形成“综合-专项”协同的规划体系。各级规划

编制时，需同时符合本标准与对应单灾种标准要求。 

（二）动态调整机制 

标准实施后，将根据以下情况适时修订： 

1.政策变化：如国家发布新的国土空间规划、防灾减灾相关政策； 

2.技术发展：如 GIS、大数据、人工智能在防灾领域的新应用； 

3.灾害形势：如极端气候导致新灾种出现，需补充防控要求。 

修订周期原则上不超过 3年，由牵头单位提出修订申请，报学会标准化委员会审查。 


